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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决摘要

律政司司长  诉  朱咏妍 (答辩人 ) 
复核申请 2018 年第 5 号； [2019] HKCA 1459 

裁决 ：复核刑罚申请得直

(惟鉴于案件的程序背景刑罚不变 ) 
聆讯日期 ：2019 年 7 月 12 日、2019 年 9 月 23 日  
判案日期 ：2019 年 12 月 23 日  

背景

1. 2017 年 11 月 3 日早上，答辩人沿加士居道驾驶私家车，时速约 50 公

里。当她驶近行人过路处时，交通灯号为红色，但她未有停下，亦没有

减速，在驶经该处时撞倒三名途人。事件导致其中一名途人患上失语症、

右半身瘫痪、行动不便，以及轻度认知缺损，日常生活需要一名护理人

员协助。意外发生后，该名途人须实时进行脑部手术，并留院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出院。截至 2018 年 1 月 3 日为止，该名途人仍出现言语障

碍和计算能力缺失的后遗症。至于事件中另外两名途人，一人脾脏撕裂，

另一人伤势相对较轻。

2. 答辩人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的控罪，

违反《道路交通条例》 (第 374 章 )第 36A 条，被判 200 小时社会服务

令和取消驾驶资格四年，并须在取消驾驶资格的最后三个月内自费参加

驾驶改进课程。

争议点

3. 答辩人被判处社会服务，属于非监禁刑罚，对于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

受严重伤害的罪行而言，是否原则上错误？

4. 无论如何，刑罚是否明显不足？

律政司就法庭的裁定的摘要

( 上 诉 法 庭 的 判 案 书 全 文 ( 只 有 英 文 版 ) 载 于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
?DIS=126315&QS=%2B&TP=JU) 

5. 就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的罪行而言，主要的判刑考虑是被

告的罪责，包括第一：被告驾驶行为的客观危险程度；第二：被告的道

德罪责。（第 53 至 55 段及第 78 段）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6315&QS=%2B&TP=JU&ILAN=s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6315&QS=%2B&TP=JU&ILA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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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判刑 法院也会考 虑被告 的驾驶行为 对受害 人造成的伤 害和影 响。

（第 56 至 57 段及第 79 段）  

7. 这类罪行一般判处实时监禁，刑期长短视乎对罪责和伤害这两个因素的

评估而定。须注意的是此罪行循公诉程序定罪的最高刑罚为监禁 7 年。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法院才会视乎罪行和罪犯的情况考虑其他可判处的

刑罚。（第 58 及 81 段）  

8. 法院也会考虑其他相关命令，包括取消驾驶资格、参加驾驶改进课程，

以及作出赔偿。（第 83 段）  

9. 就该罪行加重刑罚的因素或包括（ i）造成伤害的程度和性质；（ ii）受危

害的人数；（ iii）车速；（ iv）醉酒或滥药程度；（v）是否有不稳定或放肆

驾驶的情况；（vi）是否有竞赛性驾驶或炫耀行为；（vii）令他人承受风

险的车程时间；（viii）是否曾无视警告；（ ix）被告当时是否正在逃避警

察追捕；（x）睡眠不足的程度；（xi）被告是否没有停车；（xii）罪行在

行人过路处发生；以及（ xiii）被告当时是否正在驾驶公共服务车辆。

（第 45、49 及 80 段）  

10. 就案情而言，法庭认为适当的量刑起点应为 18 个月监禁。然而，鉴于

该案的程序背景（案件的聆讯曾经押后以便各方将海外案例呈交法庭，

以及答辩人已完成社会服务令规定的社会服务时数），法庭认为现时判

处答辩人入狱并不公允，因此维持原有刑罚。（第 64 至 6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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